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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诉讼中的“约会”制度研究

[ 作者 ] 胡兴东 

[ 单位 ] 云南大学法学院 

[ 摘要 ]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广的王朝，在它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上元王朝实行“尽收诸国，各依本俗”的治

国策略，使当时出现了众多具有不同法律的社会主体。为适应这种特殊的社会要求，元政府在诉讼制度中创制了解决具有不同法律和职业

权利的主体间“互犯”时法律适用问题——约会制度。本文对这一制度的定义，产生的原因，适用范围，调整对象，在元代的变迁以及这

一制度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综合论述。  

[ 关键词 ] 约会;户计;蒙古法;回回法

       公元13世纪，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贵族迅速崛起朔漠，经过70多年的征战，结束了唐未以来的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疆

域最广的大元王朝。以蒙古政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元王朝是在征服了各民族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它统治区域内各民族在法律制度上各不

相同，为适应这种多元法律、文化制度的需要，元朝政府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政策上都有新的举措。不管这些新举措在实践上效

果如何，都为治理多民族、多文化下的国家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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